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放弃对参股企业优先购买权及同比例增资权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重装”或“公司”）2020 年

度重新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对国机重装关于子公司放弃对参股企业优先

购买权及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北京三联国际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持有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下属子公司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资本”）4.22%、3.80%股权，公司合

计持有国机资本 8.02%股权；北京三联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国机集团下属

子公司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租赁”）1.49%股权。 

为进一步优化国机集团产融业务板块结构布局，提高治理效率，深化产融结

合，打造专业化资本投资业务管理平台，国机集团拟以其持有的国机租赁 92.53%

股权和国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保理”）100%股权对国机资本

增资，增资金额预计为 199,648.00 万元。公司拟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

认缴权，放弃优先购买权比例对应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9,461.7 万元，放弃增资优

先认缴权对应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6,011.77 万元，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45,473.47

万元。前述增资金额、新增注册资本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国机资本的出资比例以

经国资监管备案后的国机租赁、国机保理、国机资本三家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目前国机租赁、国机保理、国机资本的评估报告已经国资

监管机构备案。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权未导致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

入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国机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

行的交易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均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国机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国

机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权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情况说明 

1、关联方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张晓仑 

（4）注册资本：2,600,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88 年 5 月 21 日 

（6）住所及主要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 

（7）主营业务：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

及工程项目的承包，组织本行业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开发和科研产品的生产、

销售；汽车、小轿车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进出口业务；出国（境）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组织国内企业出国（境）参、办

展；举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2021 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总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441,118.76 7,251,964.83 37,054,528.60 295,578.88 

3、关联方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1、名称：国机租赁、国机资本 

2、类别：放弃国机租赁同比例优先购买权，放弃对国机资本增资的优先认

缴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国机租赁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董建红 

（3）注册资本：21,434 万美元 

（4）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4 日 

（5）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 200 号铭海中心 2 号

楼-5、6-504-4 

（6）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

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机租赁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美元 

序号 股东单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单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834.00 92.53% 

2 国机资本香港有限公司 880.00 4.11% 

3 北京三联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20.00 1.49% 

4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40.00 1.12% 

5 江苏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0.00 0.75% 

合计 21,434.00 100.00% 

（8）权属状况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机租赁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或被查封、冻结等情形。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8,860.18 

负债总额 59,253.07 

净资产 159,607.11 

项目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06.39 

净利润 4,505.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505.80 

2、国机资本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董建红 

（3）注册资本：237,000 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5 年 8 月 6 日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 A 座 7 层 816 室 

（6）主营业务：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

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

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高新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所投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机资本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单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10,000.00 46.41% 

2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12.66% 

3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8.44% 

4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 7.17% 

5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10,000.00 4.22% 

6 北京三联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 3.80% 

7 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6,000.00 2.53% 

8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2.11% 

9 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2.11% 

10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2.11% 

11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4,000.00 1.69% 

12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1.27% 

13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000.00 1.27% 

14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000.00 1.27% 

15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0.84% 

16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0.84% 

17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00.00 0.84% 

18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0.42% 

合计 237,000.00 100.00% 

（8）权属状况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机资本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或被查封、冻结等情形。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5,746.66 

负债总额 83,111.55 

净资产 252,635.10 

项目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21 

净利润 8,625.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643.44 

注：国机资本是国机集团控股子公司，属于类金融企业，本年营业收入主要是项目咨询费，

利润贡献主要是投资收益。 

（10）2022 年 7 月，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评估

公司”）出具《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国机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股权涉及的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以 2022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及市场法，并选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国机资本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56,905.35 万元，评

估值为 243,280.55 万元。除上述事项外，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其他资产评估、

增资、减资或改制。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权以中同华评估公司出具的经国资监

管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国机资本、国机租赁、国机保理三家企业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作为本次国机集团增资国机资本的定价依据，目前国机租赁、

国机保理、国机资本的评估报告已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放弃优先购买权比例对

应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9,461.7 万元，放弃增资优先认缴权对应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6,011.77 万元，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45,473.47 万元。本次事项评估情况如下： 

（一）出资股权估值 

根据中同华评估公司出具的《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拟以国机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增资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所涉及的国机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拟以国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增资国机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所涉及的国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以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并选



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国机租赁、国机保理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分

别为 159,628.17 万元、51,946.26 万元，评估值分别为 159,625.78 万元、51,946.27

万元，国机集团持有国机租赁 92.53%的股权和国机保理 100%的股权价值为

199,648.00 万元。 

（二）国机资本估值 

根据中同华评估公司出具的《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拟以国机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国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增资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所涉及的国机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并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

为评估结论，国机资本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264,690.36 万元，评估值为 249,238.33

万元。2022 年 7 月，中同华评估公司出具《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拟转让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

基础法及市场法，并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国机资本净资产账

面价值为 256,905.35 万元，评估值为 243,280.55 万元，较本次评估值 249,238.33

万元相差 5,957.78 万元，差异原因主要是基准日不同，账面金额差异导致。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国机集团 

乙方：国机资本 

丙方：国机资本现有其他股东，包括公司、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 17 家企业 

丁方：国机租赁、国机保理 

（二）交易价格 

甲方以其持有的丁方股权价值对乙方进行增资，根据中同华评估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资股权评估值为 199,648.00



万元，乙方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49,238.33 万元。参考上述评估值计算，本次增

资的价格为 1.05 元/元注册资本。 

（三）本次增资完成后国机资本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机资本的注册资本由 23.7 亿元增加至 42.68447 亿元，

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单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99,844.70 70.25% 

2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7.03% 

3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4.69% 

4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 3.98% 

5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10,000.00 2.34% 

6 北京三联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 2.11% 

7 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6,000.00 1.41% 

8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1.17% 

9 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1.17% 

10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1.17% 

11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4,000.00 0.94% 

12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0.70% 

13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000.00 0.70% 

14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000.00 0.70% 

15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0.47% 

16 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0.47% 

17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00.00 0.47% 

18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0.23% 

合计 426,844.70 100.00% 

（四）过户时间 

甲方、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2 个月内完成出资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2 个月内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过渡期间 

损益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乙方所产生的损益由各方按照增资



前各方的实缴出资比例享有或承担；2022 年 12 月 31 日后（不含当日），乙方

所产生的损益由各方按照增资后各方的实缴出资比例享有或承担。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出资股权对应的全部损益由甲方享有或

承担；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含当日）后，出资股权对应的全部损益由乙方享

有或承担。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 

经各方于本协议首页载明签署之日签字并加盖公章，并且本次交易完成履行

国有出资企业审批程序后生效。 

（七）违约责任 

本协议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未充分履行其本协议项下义务，

或者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所作的陈述与保证存在不真实、重大遗漏或误导行为，该

方均应被视为违约。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对其违约而给其他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解除而

解除。任何违约一方均不应对另一方的间接损失或由于另一方自身过错所造成的

损失负责，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营业损失、业务中断或合同损失。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增资优先认缴权是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考虑，

有利于公司聚焦主营业务。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机资本、国机租赁仍为公司参股公司，未导致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主营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

等造成不利影响。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国机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同类别

关联交易为： 



1、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重型院参股的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国机财务”）增资 55,816.89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 万元。

公司放弃增资优先同比例认缴出资权，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361.60 万元。 

2、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开挂牌形式转让其持有

的国机资本 12.66%股权，国机集团不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

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826.59 万元，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事项已完成。 

八、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所属企业放弃对参股企业优先购买权及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韩晓军先生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所属企业放弃对参股

企业优先购买权及同比例增资权未导致公司及所属企业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及所属企业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

依据，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所属企业放弃对参股企业

优先购买权及同比例增资权符合公司聚焦主业的发展战略，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

依据，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原则，未导致公司及所属企业合并报表范围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及所属企业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国机重装子公司放弃对参股企业优先购买权及

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国机重装子公司放弃对参股企业优先购买权及同比例增

资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子公司放弃对参股企业优先购买权及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于宏刚                 张冠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